
交通部臺灣鐵路局公開評選 

高雄火車站站東舊宿舍區 
都市更新事業委託實施者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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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範圍: 

 101.7.20高雄市政府公
告劃定之「高雄市三民
區臺鐵站東宿舍更新地
區」 

面積2.7744公頃 

招商依據 

 103.12.16高市府同意函 

 

招商範圍–臺鐵站東宿舍更新地區 



3 

開發方式—招商條件 

實施方式： 

都市更新”權利變換” 

更新後房地配置： 

特定商業區： 

更新後無公用需求，以易於
市場處分之商業+住宅產品
為主 

實施者共同負擔費用： 

更新後房地折價抵付 

地主分配： 

依國有地規定訂定選配原則 

與實施者混合選配 

評選方式：二階段綜合評審 

以入圍申請人「共同負擔比
例」低於底價規定且最低者
為決標條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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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場性：直接獲得地
下化通車效益 

市中心精華地段 

緊臨鐵路地下化園道
與通勤車站 

引入活動機能 

通勤住宅 

百貨娛樂商場 

觀光旅宿 

複合式3C賣場 

 

縫合商
業活動
機能 

串聯區
內外資
源 

改善公有土
地可及性，
創造更新效

益 

產品規劃–文旅生活綠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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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規劃模擬 

 

區段一、二 

區段三、四 

區段五、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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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評選流程：兩階段 

  評選流程 

第一階段：資格審查，選出合格申請
人 

 就資格證明文件及其他應檢附之
資料進行審查，選出合格申請人 

第二階段：綜合評審，選出最優申請
人 

 規格評選：事業計畫建議書評審 

 進行合格申請人都市更新事業計
畫建議書，進行評審。 

 評分超過80分者，選出三名以下
入圍申請人。 

 價格評決：開啟共同負擔比例標
單 

 開啟入圍申請人共同負擔標單，
就「低於公告共同負擔比例之數
值最低者」評定為最優申請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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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者工作範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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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實施流程─開發期程規劃 

階   段 

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   114年 115年 

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 前 後 
 
   前 
 

招商公告前置作業 ■                 

招商
階段 

招商作業  ■  ■               
    

簽約    ■             
    

規劃
興建
階段 

更新事業權利變換計畫報核    ■ ■  ■             

更新事業計畫發布實施         ■ ■       
    

申請建築執照         ■  ■           

新建工程施工/興闢公共設施            ■ ■ ■   ■     

申請使用執照                   ■   

測量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                  ■ ■ 

產權登記及囑託登記                   ■ 

更新成果備查                     ■ 
 

期程規劃 

民國108年下半年進行招商作業 

招商順利(未流標)：110年進入工程興建階段 

工期(三至四年)：全區預計於民國114年興建完工 

完工及更新成果備查：民國115年 

 


